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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人代管账户
自己却损失5万余元
7月27日至8月2日市区110警情

7 月 27 日至 8 月 2 日，许昌市公
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
类报警求助和咨询 11005 起，市区
多 发 刑 事 类 警 情 为 盗 窃 类 警 情 。
具体情况如下。

1.盗窃类警情数量较 7 月 20 日
至 26日有所上升。

2.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7 月 20 日
至 26 日有所上升，不法分子多以网
上刷单、网上贷款为由诈骗。

3.交通事故数量较 7 月 20 日至
26日有所上升。

【警方提醒】网上认识的“好
友”，让你帮忙代管账户，你帮不
帮？如果帮，就要小心落入诈骗陷
阱了。

不久前，禹州市钧台街道办事
处一居民在网上认识一名“好
友”。两人通过QQ聊天儿很快熟悉
起来。前几天，“好友”说其炒虚拟
货币赚了不少钱，想带该居民一起
赚钱。该居民怕上当，没有同意。
后来，“好友”称自己工作忙没时间
管理账户，让该居民帮忙代管几
天。碍于面子，该居民答应了。在
代管“好友”账户的过程中，该居民
发现确实能够赚钱，便自己注册账
户进行投资。前期，该居民获得了
小额收益。后期，该居民加大投资
力度，却发现无法提现。这时，该
居民已被骗5万余元。

该居民被骗，其原因是“贪”，
即贪利。这起案件警示我们，不要
轻信网上的陌生人，不要轻信网络
投资平台，莫贪高额回报，莫信稳
赚不赔。 （董全磊 文彦红）

本报讯（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宋
帆）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但还是
有人心存侥幸。有人便利用这种侥幸
心理，故意设局让人酒驾，再制造交通
事故进行敲诈。8 月 3 日，记者从魏都
区人民法院获悉，该院日前审结一起
敲诈勒索案件，3名被告人均被判刑。

赵某现年 26 岁，家住建安区。李
某现年 30 岁，家住鄢陵县。二人是朋
友，都认识在鄢陵县开服装店的王某，
知道王某手中有闲钱，便想从王某手
中弄点儿“快钱”来花花。于是，两人
合谋约王某出来喝酒，并找理由让王
某酒后驾车，再找人制造交通事故，对
王某进行敲诈。

2021 年 7 月 10 日晚，李某约王某
到鄢陵县某烧烤店吃饭，其间故意劝
王某喝了不少酒。饭后，李某又盛情

邀请王某前往许昌市区某酒吧玩耍，
王某遂驾车与李某一同前往。

眼见王某“上套”，李某便与赵某
联系，由赵某安排朋友张某驾车在许
昌市区某路段等候。待王某的车辆出
现后，张某故意驾车追尾，并声称发现
王 某 喝 酒 ，要 求 王 某 赔 偿 ，否 则 便 报
警。李某则假装从中斡旋，让王某赔
偿 1 万元了事。王某拒绝，张某报警。
2021 年 7 月 16 日，赵某、张某被警方传
唤到案。今年 1月，李某自首。

魏都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，被
告人赵某、李某、张某敲诈勒索他人财
物，数额较大，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
罪。3 人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，应当
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
犯罪处罚；3 人系犯罪未遂，可比照犯
罪既遂从轻处罚。被告人李某曾因犯

寻衅滋事罪于 2018 年 5 月被判刑，系
累犯，应当从重处罚，

根据 3 人犯罪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，
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到案后的认
罪、悔罪表现，该法院先后作出判决：
被告人李某犯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
徒刑 7 个月，并处罚金 3000 元；被告人
赵某、张某犯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
刑 6个月，并处罚金 3000 元。

“驾车不是儿戏，酒后别当司机。
酒驾、醉驾是违法犯罪行为，极易导致
严重的交通事故，危害自身与他人的
安全。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，以免
追悔莫及。”魏都区人民法院员额法官
郭艳提醒广大司机朋友，路遇事故，一
旦察觉对方有“碰瓷”的嫌疑，一定要
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拍照、录像，
保存证据，并及时报警。

□ 记者董全磊通讯员曹秀军

7 月 29 日一大早，在市公安局魏
都分局新兴派出所，十几名群众将两
面 锦 旗 送 到 该 所 民 警 手 中 。 锦 旗 上

“人民好警察 百姓好卫士”“忠于职守
一心为民 情系百姓守护平安”等金色
的字特别显眼。

这么多群众赠送锦旗，是为了向
该所民警表示感谢。7 月 27 日，该所
民警侦破系列盗窃电动车电瓶案，将
犯罪嫌疑人韩某抓获，追回电动车电
瓶 20块。

事情要从 7 月 11 日说起。当日一
大早，新兴派出所便连续接到辖区两
名群众打来的报警电话，称其电动车
电 瓶 被 盗 。 按 照 上 级 公 安 机 关 的 部
署，该所正在大力开展夏季治安打击
整治“百日行动”，紧盯影响群众安全
感 的 各 种 侵 财 类 犯 罪 ，出 重 拳、亮 利
剑。针对群众的报警，该所立即抽调
精干警力开展调查工作。

办案民警采取多种侦查手段，尝
试锁定犯罪嫌疑人。然而，犯罪嫌疑
人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，作案期间
刻意绕路躲避，给案件侦办工作带来
了重重困难。虽然如此，办案民警依
旧迎难而上，加大侦办力度。他们一
方面对重点区域加强巡逻防控，另一
方面结合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连续
多日 24 小时蹲守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7
月 27 日 5 时许，他们成功将犯罪嫌疑
人韩某抓获，同时查获多种作案工具
和 20块电动车电瓶。

经讯问，犯罪嫌疑人韩某已年逾
五旬，是甘肃人。韩某供述，今年 7 月
以来，他多次选择于后半夜作案，潜入
新兴路、工农路、兴华路、仓库路、文峰
路等路段的无人看管庭院，盗窃电动
车电瓶。得手后，他将电瓶搬到自己
骑的电动车上，先将电瓶藏于偏僻地
段的草丛中，后分批将电瓶以极低的
价格卖给流动收购废品的小贩。经查
证，截至被抓获时，韩某先后作案 30 多

起。目前，犯罪嫌疑人韩某已被魏都
警方刑事拘留。

听说韩某落网，报警的群众很高
兴，遂请人制作了两面锦旗。“天气这
么热，民警真是太辛苦啦！有一天半
夜我睡醒，站在窗口还看见民警在巡
逻。”报警群众再三向办案民警道谢。

■ 防盗小贴士

电动车电瓶个头儿不大，但价值
不低。因此，有不法分子专门盗窃电
动车电瓶，贩卖后获利。

防范电动车电瓶被盗，市民须提
高警惕。市民平时停放电动车时，应
该选择管理规范的停车场所或有监控
设备的地方，不能随便停放在无人看
管的庭院或路旁，也不能停放在灯光
昏暗或太偏僻的地方。有条件的，可
以为电动车加装报警装置，震慑不法
分子。一旦发现电动车电瓶被盗，市
民应“第一时间”报警，以便民警办案
追赃。

许昌市司法局
召开退役军人座谈会

畅谈军旅青春岁月
共话时代责任担当
本报讯（记者 张汉杰 通讯员

郑迎莹）8 月 1 日，许昌市司法局召
开退役军人座谈会。该局机关退
役军人欢聚一堂，畅谈军旅青春岁
月，共话时代责任担当。

座谈会上，参会退役军人敞开
心扉、畅所欲言，回忆在部队接受
磨练、成长进步的难忘岁月，畅谈
转业后工作中的成长和感受。大
家纷纷表示，在今后的工作中，将
牢记初心使命，继续发扬军人的优
良传统，不断提升业务能力，勇挑
工作重担，为推动全市司法行政工
作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。

座 谈 会 对 退 役 军 人 始 终 保 持
军人本色，在各自岗位上取得的优
异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，鼓励大家
继续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
作风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
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
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始终在
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与党中央
保持高度一致；勤奋学习，调整、改
善自己的知识结构，不断提高胜任
本职工作岗位的能力素质；聚焦主
责主业，准确把握工作重点，主动
扛起责任，求真务实，锐意进取，勇
于担当。

诱人酒驾然后碰瓷 敲诈不成反获刑罚

电动车最好停在
有人看管的地方

▲ 群众向市公安局魏都分局新兴派
出所民警赠送锦旗

▲ 民警展示查获的电动车电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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